
金門縣政府辦理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就學子女自立脫貧補助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申 請 人

( 家 長 )

申請人

(學生)

地 址 電 話

身 分 別□低收入戶□中低收入戶□特殊境遇家庭

補 助 對 象本縣列冊低收入戶國中小以下就學子女。

補 助 標 準

(一)□1.國小學生每月最高補助課後輔導費用計新台幣2千元整、未滿2千元者

實支實付，一年最高補助新台幣2萬4千元整。

□2.國小學童每月最高補助才藝課程(美術、舞蹈、樂器等)費用計新台幣2千元

整、未滿2千元者實支實付，一年最高補助新台幣2萬4千元整

(二)□1.國中學生每月最高補助補習費用計新台幣2千元整、未滿2千元者實支

實付，一年最高補助新台幣2萬4千元整

□2.國中學生每月最高補助才藝課程(美術、舞蹈、樂器等)費用計新台幣2

千元整、未滿2千元者實支實付，一年最高補助新台幣2萬4千元整

應 備 文 件

□申請書

□低收、中低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

□本縣立案補習班、安親班支出原始憑證及領據

□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補 助 金 額
□課後輔導費          元；□課業補習費          元

□才藝費用          元

鄉 鎮 初 核 意 見□符合補助標準□不符合補助標準

承 辦 人課 長鄉 ( 鎮 ) 長




